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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賢因使用與販賣毒品而遭判刑入獄服刑。在服刑期間，阿

賢的母親經常到監獄辦理接見，每次都帶著他最愛吃的家常菜，

也時常提醒他要守規矩、爭取好表現，儘早假釋出監。阿賢看著

母親辛勞奔波的背影，總自責從前不懂事，讓母親傷心，決心改

過自新。

為了爭取好的表現，阿賢與另外 9 位同工場的受刑人組成合

唱團，但在某次練習過程中，阿賢居然遭到違規處分。

阿賢回想，當天與另外一位受刑人阿偉在討論合音問題時，

因意見相左而有較大聲地言談，二人被當時的值班同仁認定起爭

執而遭受停止接見之違規處分。阿賢事後回想，當時雖然有些激

動，但並不覺得他與阿偉有在爭執，對於遭到違規處分感到相當

不服氣，故向當時值班的戒護主管大明提出申訴，但反而被大明

曉以大義，告訴阿賢他現在的身分是受刑人，就不要隨便找監獄

的麻煩，否則可能會影響到他未來服刑的生活，阿賢因此未繼續

再提出申訴。

矯正安全篇

申訴不等於找麻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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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違規考核的期間，阿賢想到母親因為他的違規而無法前

來探視，越想越不服氣，於是向考核舍的主管小華正式遞交書面

申訴書。小華按照《監獄行刑法》之規定受理其申訴，隔日監獄

隨即召開申訴處理小組會議進行調查，但決議仍認為阿賢違反規

定。阿賢對於監獄所作成之調查結果仍然不服，於是向考核舍的

主管小華反映，小華則回答他，既然監獄都已經開會且有決議了，

關鍵詞：申訴權、救濟權、人道處遇、人格尊嚴

申
訴

請阿賢就不要再做無謂的掙扎……。阿賢不禁難過的掉下眼淚，

心想難道他的申訴真的不合理，無法有任何的救濟管道了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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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 點

一、�自由被剝奪之受刑人是否有申訴的權利或其他

權利救濟之管道？

二、�矯正同仁可否依其職權直接制止或掩蓋收容人

所提之申訴？

三、�收容人若想對其收容機關提起申訴卻被制止或

掩蓋，有無違反《公政公約》第 2 條第 3 項第 1

款「任何人所享之權利或自由如遭侵害，均獲有

效之救濟」之規定？

人的尊嚴得到尊重，而且不得使其遭受與喪失自由無關的任何

困難或限制。喪失自由者除在封閉環境中不可避免須受的限制

外，享有《公政公約》規定的所有權利（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21

號一般性意見第 3 段意旨）。

《公政公約》第 2 條第 3 項規定，除了有效保障《公政公約》的

權利之外，締約國必須保證個人還能得到有效的救濟以維護這些

權利。應該考量到某些類別的人們（特別包括兒童）的特殊脆弱

性，從而適當修正這些救濟。委員會十分重視締約國設立適當的

司法機制和行政機制，以便根據國內法來處理有關侵犯權利的指

控。委員會注意到，司法部門可用許多不同的方式以有效保證

人們享有《公政公約》所承認的權利。其中包括：直接執行《公

政公約》、實施類似的憲法或者其他法律規定，或者在實施國內

法時對《公政公約》做出解釋。特別要求設立行政機制，以便履

行有關透過獨立和公正的機構迅速、澈底和有效地調查關於侵犯

權利指控的一般性義務。具有適當授權的國家人權機構可為達到

這項目的作出貢獻。如果締約國不對侵犯權利行為的指控進行調

查，可能會引起對於《公政公約》的再次違反。制止目前還在進

行的侵權行為是有效救濟權利的關鍵內容（人權事務委員會第

31 號一般性意見第 15 段意旨）。

 一國不可對《公政公約》第 2 條第 3 項規定提出保留，以示他

不打算對侵犯人權事件提供救濟。這樣的保障是《公政公約》整

人權公約結構指標

《公政公約》第 2 條規定：確保任何人所享本公約確認之權 或

自由如遭受侵害，均獲有效之救濟，公務員執 職務所犯之侵權

行為，亦不例外（第 3 項第 1 款）。

《公政公約》第 10 條規定：自由被剝奪之人，應受合於人道及

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（第 1 項）。

國家義務

 國家對待自由受剝奪者，應如同自由的人一樣，必須保障這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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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結構的一部分，屬於《公政公約》效能的根本（人權事務委員

會第 24 號一般性意見第 11 段意旨）。

 為使救濟有效，有權機關必須就申訴迅速進行公正調查（人權事

務委員會第 20 號一般性意見第 14 段意旨）。

我國對於受刑人之申訴權利保障訂定於《監獄行刑

法》第 6 條及《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》第 5 條規定，

受刑人不服機關之處分，得個別以言詞或書面向該機

關提起申訴。受刑人對於機關之申訴處分決定不服時，

則可向監獄的監督機關─矯正署提出申訴，而按現行《監獄行刑

法施行細則》規定，矯正署對於收容人之申訴處理有最終之決定

權，然而，此最終決定權業經司法院大法官司法院釋字第 755 號

解釋違憲，矯正署應盡速修正此規定，故受刑人向矯正署提起申

訴而不服其決定者，得於申訴決定書送達後 30 日之不變期間內，

逕向監獄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起訴，請求救濟。

按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第 3 段及《公政公約》第 2

條規定，即使是受刑人，相關的基本人權不會因其服刑而受到剝

奪，仍須受到保障，且按照我國《監獄行刑法》第 6 條及《監獄

1

2

行刑法施行細則》第 5 條規定。本案例中的阿賢有申訴的權利，

可個別以言詞或書面向該機關提起申訴。

當受刑人提起申訴時，機關必須就申訴人之申訴理由進行必要的

調查，召開申訴處理小組會議，對調查結果進行評議並作成決定，

最後通知申訴人。申訴人對於機關的申訴處理結果若無異議，機

關於送達申訴人後須函報矯正署。本案例中的主管大明在職權上

不可勸退阿賢申訴或掩蓋其申訴，必須如同主管小華在第一時間

受理阿賢的申訴並轉知機關處理，否則不僅違反《監獄行刑法》

第 6 條及《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》第 5 條規定，亦違反《公政公約》

第 2 條第 3 項之規定，侵犯到阿賢的權利救濟權。

對於機關之申訴處分決定不服，申訴人可再提出異議，機關應將

申訴處理登記、會議紀錄、申訴人簽收紀錄等相關資料陳報矯正

署。矯正署審查認為申訴無理由者，函知申訴人及機關；認為申

訴有理由者，函請機關停止、撤銷或變更原處分。本案例中，主

管小華後來告知阿賢對於機關所作成的申訴處分不可再進行救濟，

非屬事實，阿賢仍可向矯正署再申訴。

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55 號解釋，受刑人就監獄處分或其他管

理措施，逾越達成監獄行刑目的所必要之範圍，而不法侵害其《憲

法》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且非顯屬輕微時，得向法院請求救濟。矯

正署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《監獄行刑法》及相關法規，就受刑

人即時有效救濟之訴訟制度，訂定適當之規範。修法完成前，受

3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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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te        /         /

刑人向矯正署提起申訴而不服其決定者，得於申訴決定書送達後

30 日之不變期間內，逕向監獄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起訴，

請求救濟。

本案例中，受刑人阿賢仍有申訴的權利，可向監獄進行申訴及向

矯正署進行再申訴，倘若仍對矯正署之決定不服，仍有救濟之管

道，可再向法院提起訴訟；監獄主管大明與小華若嘗試勸退或掩

蓋阿賢的申訴行為，會違反《監獄行刑法》及相關法規與《公政

公約》第 2 條第 3 項之規定，若因此侵犯到阿賢其他的權利，矯

正署將視情節輕重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，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

法辦，展現尊重自由被剝奪之人天賦人格尊嚴，使喪失自由者除

在封閉環境中不可避免須受的限制外，享有《公政公約》規定的

所有權利。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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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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